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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6888) 

 

銷售第一台瀝青路面養護設備予澳門民政總署 

 

 

本公告乃由英達公路再生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第 13.09 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 第 XIVA 部之內幕消息條文刊發。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英達公路養護工程有限公司(｢英達工

程｣)，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透過與獨立第三方訂立銷售協議(該｢協議｣)售出瀝青路面養護(｢

瀝青路面養護｣)設備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民政總署(｢澳門總署｣)。根據該協議，

英達工程將於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交付瀝青路面養護設備予澳門總署。這是英達工程首次成功銷售瀝

青路面養護設備予澳門總署。由於澳門的道路狹窄，本公司董事相信向澳門總署引進本公司機動性高

及定制的瀝青路面養護設備可減少在澳門進行道路養護工程時所帶來的交通混亂。 

 

有關澳門民政總署的資料 

澳門總署是一個澳門的政府部門，負責依法在城市規劃範疇內執行特定工作，並參與城市規劃及道路

交通整治的工作。 

 

本公司將繼續尋求更多機會拓展其海外業務。 

 

本公司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英達公路再生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施偉斌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施偉斌先生、施韻雅女士、張义甫先生及陳啟景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曾淵滄博士及王

雷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楊琛女士、鄧觀瑤先生及劉正光先生。 


